



鲁发〔2022〕10号

中共鲁村镇委员会
鲁村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充实鲁村镇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通知

各联村党委、责任区，各村，镇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生态环保责任，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对鲁村镇生态环境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充实，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镇生态环境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石运忠  镇党委书记
孙庆华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主任：赵世福  镇人大主席
周士宏  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高源泽  镇党委副书记
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张树平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耿福启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何玉东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房  杰  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李琳琳  镇政府副镇长
高  涵  镇政府副镇长
桑志华  镇政府副镇长
唐文会  镇三级主任科员
成  员：崔艳霞  埠西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bookmark: _GoBack]陈  蕾  小张庄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周仕发  徐家庄联村党委书记
滕  斐  鲁村社区联村党委副书记
王绍涛  和源联村党委书记
魏  伟  王村联村党委书记
逯纪国  西坡责任区主任
齐共亮  草埠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崔现国  石沟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刘  霞  南岭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申恒安  安平责任区党总支书记
孙  静  镇督查办公室主任
郑家赋  镇总工会主席
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鞠立华  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中心主任
徐传勇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宋  波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耿浩田  镇财政办公室主任兼老干室主任
齐文涛  镇党政办公室主任
丁顺芳  镇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石新华  镇综治中心主任兼信访办主任
翟孟德  镇党建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
齐共霞  镇妇联主席兼人居环境办公室主任
齐英山  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中心人社办公室主任
张纪锋  镇宣传办公室主任
亓纪燕  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中心副主任兼民政办主任
李志友  镇科委、科协主任
徐  霞  镇环保办公室主任
袁立红  镇安全办公室主任
王爱青  镇农林办公室主任
刘希华  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中心副主任兼卫健办主任
朱时发  镇经贸办公室主任
齐翠芳  镇农经办公室主任
孙哲君  镇统计办公室主任
郑家菊  镇文旅办公室主任
刘道玉  镇水利办公室主任
周钦波  镇畜牧兽医办公室主任
邹  瑜  镇扶贫办主任
窦芳琴  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中心副主任兼印章办主任
孙兆河  镇招商办公室主任
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王学彬  鲁村交警中队中队长
崔宝利  鲁村法庭庭长
白道福  鲁村中心卫生院院长
唐效赣  鲁村学区主任
王均锋  鲁村自然资源所所长
董  超  鲁村市场监管所所长
曹洪建  鲁村司法所所长
马  群  鲁村综合执法中队队长
周  瑾  鲁村广播站站长
宋树峰  鲁村动检所所长
王  永  徐家庄消防救援站教导员
隽照波  鲁村供电所所长
任文海  鲁村环保中队队长
于艳霞  鲁村邮政局局长
丁清善  鲁村镇供销社主任
白道海  六一八电台台长
镇生态环境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安环办办公室，谭乐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窦金山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
1．工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朱时发  镇经贸办公室主任
成  员：唐海燕  镇经贸办公室副主任
工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经贸委办公室，朱时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2．农业农村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桑志华  镇政府副镇长
[bookmark: _Hlk94958240]副主任：徐传勇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刘会敏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绪平  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丁顺芳  镇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刘道玉  镇水利办公室主任
[bookmark: _Hlk94958699]王爱青  镇农林办公室主任
王均锋  鲁村自然资源所所长
农业农村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徐传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3．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高  涵  镇政府副镇长
副主任：丁顺芳  镇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刘道玉  镇水利办公室主任
董  超  鲁村市场监管所所长
马  群  鲁村城管中队队长
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丁顺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4．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高  涵  镇政府副镇长
副主任：王均锋  鲁村自然资源所所长
成　员：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刘道玉  镇水利办公室主任
王爱青  镇农林办公室主任
郑家菊  文旅办公室主任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自然资源所，王均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5．城市管理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唐文会  镇三级主任科员
副主任：马  群  鲁村城管中队中队长
成  员：丁顺芳  镇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城市管理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执法中队，马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6．移动源监管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唐文会  镇三级主任科员
副主任：王学彬  鲁村交警中队队长
成  员：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董  超  鲁村市场监管所所长
移动源监管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鲁村镇交警中队办公室，王学彬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7．成品油流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朱时发  镇经贸办公室主任
成  员：耿浩田  镇财政办公室主任兼镇老干室主任
董  超  鲁村市场监管所所长
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王均锋  鲁村自然资源所所长
成品油流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经贸委办公室，朱时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8．危险化学品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袁立红  镇安全办公室主任
危险化学品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安全环保办公室，窦金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9、非煤矿山领域生态环境委员会
主  任：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王均锋  鲁村自然资源所所长 
袁立红  镇安全办公室主任
非煤矿山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安环办办公室，窦金山兼任办公室主任。
10．河湖水库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　任：何玉东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副主任：刘道玉  镇水利办公室主任
成  员：任文海  鲁村环保中队中队长
徐  霞  镇环保办公室主任
河湖水库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水利站办公室，刘道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11．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
主　任：房  杰  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副主任：张纪峰  镇宣传办公室主任
成  员：唐效赣  鲁村学区主任
周  瑾  鲁村广播站站长
徐  霞  镇环保办公室主任
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宣传办公室，张纪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12．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专业委员会
主　任：谭乐富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郑家赋  镇总工会主席
崔宝利  鲁村法庭庭长
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任文海  鲁村环保中队队长
徐  霞  镇环保办公室主任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安环办办公室，窦金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13．“刑责治污”专业委员会
主  任：周士宏  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副主任：耿福启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成  员：唐慎华  鲁村派出所所长
窦金山  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
崔宝利  鲁村法庭庭长
“刑责治污”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派出所办公室，唐慎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工作职责
（一）镇生态环境委工作职责
镇生态环境委员会是我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负责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
1．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任务、目标，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的落实。
2．定期召开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研究、审议全镇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政策、规定和措施，研究、分析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
3．督促指导各企业、责任区、双管部门及各专业委员会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
4．督促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刑责治污”和“全员环保”，建立健全加快治标、加力治本、追求长效的工作落实体系。
5．研究解决其他需要镇生态环境委研究的工作。
（二）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负责镇生态环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2．拟订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组织开展调研和召开会议，建立健全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3．负责组织审核各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任务，监督检查各企业、责任区、双管部门及专业委员会执行镇生态环境委员会的决定、决议情况和各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开展情况，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促进工作落实。
4．调度汇总全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向镇生态环境委员会报告，牵头组织对各企业、责任区、双管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目标完成情况的督导考核。
5．完成镇党委政府和镇生态环境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三）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工作职责
共性职责：
1．加强对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对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总责。
2．负责组织制定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加强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调研、监管及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及制度、机制创新。
3．加强对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统筹协调并检查指导各成员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本单位、本部门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4．负责对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监督、检查各成员单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贯彻落实情况，督促各成员单位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行业领域环境污染防治，组织依法查处并严厉打击本行业领域各种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5．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三定”规定中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6．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进行补充和修改。
个性职责：
1．工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工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工业集聚区与工业企业污染防治、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工作。
2．农业农村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农业农村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农业投入结构调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方面工作。
3．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城乡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监管、市政管网建设和运营管理及雨污分流改造、城区黑臭水体整治、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工作。
4．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自然资源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生态系统修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管控、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
5．城市管理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城乡管理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路域环境整治、裸露土地扬尘治理、餐饮油烟治理、建筑渣土运输、处置监管等方面工作。
6．移动源监管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移动源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管控、运输绿色化改造等方面工作。
7．成品油流通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成品油流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成品油流通监管、油品质量监管、成品油装卸、运输、储存、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监管等方面工作。
8．危险化学品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危险化学品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管理、运输领域管理等方面工作。
9、非煤矿山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非煤矿山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非煤矿山环境治理修复、扬尘污染治理等方面工作。
10．河湖水库领域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牵头落实河湖水库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推进河湖水库生态环境整治、河道采砂整治、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用水保障、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
11．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各级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协调新闻出版等部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健全完善环境舆情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妥善处置环境舆情。
12．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对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及时启动调查，安排部署调查任务，明确调查人员职责分工、调查路径、工作标准和具体要求，聘请专家开展现场勘验、检测鉴定、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查清事实、认定责任，形成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调查报告上报镇党委政府，对涉及跨镇的案件及时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报告；组织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实施提级调查，确定需提级调查的重点事项，开展现场调查，形成提级调查报告上报镇党委政府。
13．“刑责治污”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安排，推动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督促提升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查办、起诉和判决效率，严厉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活动；对未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造成重大影响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四、工作要求
（一）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总结和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研究审议、协调解决全镇重大环境问题。
（二）各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要及时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协调解决本专业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每年年初，各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围绕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组织制定工作台账和任务清单，明确推进措施、时间节点和进度安排，报经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组织实施。
（四）各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每半年将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台账和任务清单落实情况报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结合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同时报告环境保护专项整治、污染源排查治理和监控情况以及本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形势、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采取的主要措施。各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每年向镇生态环境委员会进行述职。
（五）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可采取听取汇报、督导检查等方式，推动各专业委员会及镇直有关部门单位贯彻落实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镇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相关具体工作，报告或通报有关情况。

中共鲁村镇委员会
鲁村镇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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